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
损坏、丢失赔偿意见审批表
	设备名称
	
	设备编码
	

	设备原值
	
	购置时间
	

	存放地点
	
	所属单位
	

	损坏或丢失情况
	

	损坏或丢失原因
（可另附材料）
	



	赔偿金额及赔偿措施
（当事人签字）
	

	设备所属单位意见
	

	归口管理部门意见
	

	资产管理处意见
	

	备注
	1.非过失造成设备损坏或丢失，需附有效证明材料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2000元以下（不含）由资产管理处审批；2000元（含）至2万元（不含），由分管校领导审批；2万元（含）至10万元（不含），由校长审批；1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由董事长审批。




